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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A_8E2004_c38_56013.htm 各地、州、市、县教育局，各高

等学校、各中等师范学校： 根据《教师资格条例》和《云南

省教育厅关于开展面向社会人员认定教师资格工作的通知》

（云教人〔2003〕35号，见附件一）精神，为拓宽非师范毕

业生就业渠道和教师来源渠道，特别是为广大应届毕业生从

事教育教学工作创造条件，满足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经研

究，决定开展面向2004年应届毕业生、社会人员认定教师资

格工作，现将有关工作安排通知如下： 一、认定范围 中等师

范学校应届毕业生、高等学校大专以上应届毕业生及符合《

云南省教育厅关于开展面向社会人员认定教师资格工作的通

知》规定条件的社会人员。 二、认定机构发布信息 按照属地

管理的原则，符合条件的社会人员向当地教师资格认定机构

咨询相关信息，应届毕业生向本校咨询信息。各级教师资格

认定机构和有关学校要相互协调、积极配合，尽快通过各种

媒介发布受理教师资格申请的有关信息，公布联系人和联系

电话，开展咨询服务。各有关学校可通过会议传达、张贴通

知、班会宣传、校园广播等方式，向应届毕业生宣传教师资

格制度和教师资格认定的有关规定，发布相关信息。 三、举

办教育学、教育心理学考试及考前培训 1、考试。按照《教

师资格条例》规定，非师范专业毕业人员申请认定教师资格

，均需参加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考试。社会人员到所在县（

市、区）招生考试办公室报名参加考试，应届毕业生由学校

组织报名或由个人到学校所在属地招生办公室报名。报名时



间为4月5日至15日。报名结束后，各县（区）应在10日内把

报名资料中的报考数据和报考卡（A）上报地、州、市招考

办。地、州、市招考办必须在4月25日前沿用原报考软件，将

报考数据和报考卡（A）上报省招考办编排考场、统计试卷

印数和制作准考证。云南省教师资格认定《教育学》、《教

育心理学》报考登记表A、B（见附件二）的有关内容由报考

人准确填写。报考人须交一寸免冠彩色正面半身近照2张。考

试结束后于5月底在各报名点领取考试成绩通知单。本次考试

考点设在地、州、市政府所在地。 今年教师资格认定考试课

程和时间安排见下表： 5月16日（星期日） 上午（8：3011

：00） 下午（14：0016：30）G 高校教师 01 高等教育学 02 高

等教育心理学Z 中学（含中等职校）教师 01 教育学 02 中等教

育心理学X 小学教师 01 教育学 02 小学教育心理学Y 幼儿园教

师 01 幼儿教育学 02 幼儿心理学、幼儿卫生学 说明：幼儿心

理学、幼儿卫生学合为一卷考试。 2、考前培训。申请人可

以自学形式认真补修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课程，也可自愿参

加考前培训。为了确保培训的严肃性和培训质量，申请人员

考前培训统一由云南省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组织进行。申

请人员可参加由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审批的定点培训院校组织

的培训，也可参加省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组织的培训。未

经审批的社会培训机构组织的考前培训，出现培训质量问题

与相关纠纷，云南省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概不负责并追究

有关责任。培训报名时间4月5日至4月16日，具体培训时间视

报名人员情况统筹安排。省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地址：学

府路8号教育培训大厦二楼（省教育厅左裙楼）；联系人：陈

静老师、董静老师；联系电话：5124117。 3、培训教材。统



一使用由教育部人事司、教育部考试中心指定的教师资格制

度实施工作指导丛书《教育心理学考试大纲》、《教育学考

试大纲》和《云南省教师资格认定学习手册》。其中，幼儿

教师培训教材使用教育部规划教材《幼儿教育学基础》、《

幼儿心理学》、《幼儿卫生保育教程》。如欲购买培训教材

，请与云南师范大学教育书行联系。联系地址：昆明市学府

路8号云南师大教育书行；联系人：李英；联系电话

：5172001、5103219。 四、受理申请 申请教师资格实行属地

分级管理，教师资格认定机构于6月1日至15日受理教师资格

认定申请人的申请材料。 1、报名地点。凡申请认定幼儿园

、小学、初级中学教师资格的人员均在户籍所在地的县（市

、区）教育局报名；凡申请认定高级中学、中等职业学校（

含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的人员均在户籍所在地的地（州、市

）教育局报名；凡申请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的人员，由学

校组织报名，收齐申报材料并进行资格审查后，统一报省教

育厅组织认定。其中应届毕业生可由毕业学校统一组织或本

人自行向学校所属区（市）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提出申请。 2

、申请人员报名时需提供以下材料。（1）由本人填写的《教

师资格认定申请表》；（2）身份证及其复印件；（3）社会

人员提供学历证书及其复印件，应届毕业生提供学业成绩证

明（见附件三）；（4）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及其复印件

；（5）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材料，社会人员由所在单位或所

在乡镇（街道）填写，应届毕业生由学校填写；（6）对非师

范专业社会人员、非师范类应届毕业生，要提供教育学、教

育心理学考试合格证明；（7）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指定的县级

以上（含县级）医院出具的体检合格证明；（8）申请者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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